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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於分拆前，本集團主要於建發國際集團旗下及作為建發國際集團一部分以一家物
業管理公司經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建發國際直接持有本公司100%股權。誠如本
上巿文件「建發國際分派及分拆」一節所披露，建發國際分派將透過向合資格建發國際
股東根據彼等各自於建發國際的持股比例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 [編纂 ]股建發國際股份
獲派一股股份的基準以實物分派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作出。因此，於緊隨建發國際
分派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為建發國際的附屬公司，而益能將直接持有 [編纂 ]股，相
當於本公司 [編纂 ]%已發行股份。

我們的控股股東

鑒於 (i)益能為益鴻的全資附屬公司；(ii)益鴻為建發房地產的全資附屬公司；(iii)

建發房地產由建發股份（一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153）擁有
54.65%及廈門建發（一間由廈門市國資委監管的國有公司）擁有45.35%；及 (iv)廈門建發
亦擁有建發股份47.85%股權，緊隨分拆完成後，廈門建發、建發股份、建發房地產、益
鴻及益能將是我們的控股股東集團。

廈門建發

廈門建發是由廈門市國資委監督的國有公司。廈門建發的主要業務為供應鏈營運、
房地產發展、旅遊業及酒店、展覽、醫療及保健、市區公共服務、投資等。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廈門建發由廈門市國資委全資擁有。緊隨分拆完成後，廈門建發將直接持
有建發股份及建發房地產分別47.85%及45.35%的股權。

建發股份

建發股份（一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153）是一家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公司。建發股份的主要業務為供應鏈營運、房地產發展及工業投資等。緊
隨分拆完成後，廈門建發將持有建發股份47.85%的股權。建發股份將直接持有建發房
地產54.65%的股權，並將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益鴻間接持有益能54.65%的股權。

建發房地產

建發房地產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建發房地產的主要業務為房地產發
展、城市改造、物業管理、商業管理、委託建設以及房地產相關行業投資。緊隨分拆完
成後，建發房地產將由建發股份擁有54.65%及由廈門建發擁有45.35%，而建發房地產
將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益鴻直接持有益能10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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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鴻

益鴻是一間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益鴻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緊隨分
拆完成後，益鴻將繼續為建發房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而益能繼續為益鴻之全資附屬
公司。

益能

益能是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益能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緊
隨分拆後，益能將繼續由益鴻全資擁有。

獨立於我們的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緊密聯繫人

經考慮下列因素後，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分拆後能夠獨立於我們的控股股東
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本集團除外）開展業務，理由如下：

業務及經營獨立

獨立業務營運

我們的業務營運獨立於我們的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業務並有
所區分。除本上巿文件「持續關連交易」一節所載在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的
若干持續關連交易外，我們的董事預期在分拆完成後或不久，本集團與控股股東
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之間不會有任何其他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乃經
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將根據本集團、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之定價政
策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且不會損害任何一方之利益。

鑑於 (i)廈門建發及建發房地產是我們的控股股東，以及我們與廈門建發和建
發房地產關係密切；(ii)由於廈門建發是廈門市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福
建省最大的國有綜合性企業集團之一，且分拆完成後我們將保持國資背景。國有
企業控股權相對穩定；(iii)我們為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時間四
年以上，並為餘下廈門建發集團提供服務的時間超過17年；(iv)我們為非業主、餘
下建發國際集團提供增值服務的時間約四年，並為餘下廈門建發集團提供服務的
時間約12年；及 (v)我們為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提供社區增值及協同服務的時間約三
年，並為餘下廈門建發集團提供服務的時間約六年。在多年的業務關係中，我們
深入了解彼等的需求，從而在 (a)本集團；及 (b)廈門建發、建發房地產及建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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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之間建立了雙贏的合作關係及相互依賴的關係，我們的董事認為，我們與廈
門建發、建發房地產、建發國際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之關係發生重大不利變
動或終止的可能性很低。然而，倘我們與廈門建發、建發房地產及建發國際各自
之關係出現變動，鑑於本節下文「— 對控股股東的潛在依賴總體呈下降趨勢」一段
所示之措施及正與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就未來業務機會進行磋商，預期我們將
可透過分散向獨立第三方提供服務，有效降低我們的風險。

對控股股東的潛在依賴總體呈下降趨勢

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大部分的收益來自由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建發國
際集團開發的物業項目。來自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收益於業
績記錄期間大致呈下降趨勢。詳情請參閱本上巿文件「業務 — 我們的客戶」一段。

除來自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所開發的房地產項目的收
入減少的收益，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一直與獨立第三方業務關係，以減少我們
對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的潛在依賴。由2020年7月1日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五份新的物業管理合同，合同總建
築面積為0.8百萬平方米。與2020年6月30日相比，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管
理了四個來自其他來源（為獨立第三方）的新物業項目，新增管理建築面積0.7百萬
平方米。

下表載列於所示年╱期內，(i)本集團的總收益；及 (ii)來自物業管理服務的收
益佔 (a)上市後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的交易；
及 (b)根據上市規則不構成持續關連交易（「非關連交易」）的交易的百分比。有關持
續關連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上巿文件「持續關連交易」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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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2020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物業管理服務
 產生的收益
 來源
持續關連交易 51,461 17.0 51,435 12.9 50,773 10.4 21,488 7.6

非關連交易 251,315 83.0 348,614 87.1 435,541 89.6 260,447 92.4
302,776 100.0 400,049 100.0 486,314 100.0 281,935 100.0

總計 302,776 100.0 400,049 100.0 486,314 100.0 281,935 100.0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2020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總收益來源
持續關連交易 141,687 31.7 187,035 30.7 254,743 31.8 137,418 30.4

非關連交易 305,364 68.3 421,583 69.3 546,587 68.2 314,747 69.6
447,051 100.0 608,618 100.0 801,330 100.0 452,165 100.0

總計 447,051 100.0 608,618 100.0 801,330 100.0 452,165 100.0
 

        

除我們目前與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的合作外，我們亦
致力提升市場發展能力。

我們不斷豐富對外擴張渠道，以市場投標及建立聯營公司為重點。我們已經
並將繼續積極發展我們與獨立第三方的關係，並通過各種中間方及╱或潛在客戶，
如房地產銷售代理公司、建築公司、業主委員會、招標代理公司及相關建設主管
部門等，探索及爭取更多的業務機會。我們還將積極參與獨立第三方的市場招標，
以提高招標數量和中標率。

我們將依托國資背景，盡量進一步拓展獨立第三方客戶，如地方政府部門、教
育及公共醫療部門等，為我們提供服務。我們已經並將繼續參與市場推廣活動，
包括但不限於參加行業論壇和展覽，以及與物業管理行業協會合作，以推廣我們
的品牌。我們實施了內部政策，優化營銷人員的激勵機制，通過引進和激勵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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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才，引進新的獨立第三方客戶，提高對外拓展的動力和能力。預計將提高營
銷人員的積極性，可以為我們推薦或介紹更多的獨立第三方客戶，以獲取業務機會。
此外，我們已經並將繼續注重和努力提高服務質量，以吸引獨立的第三方客戶，
為未來的市場拓展建立基礎。

中國政府指示的標準招標流程

雖然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管理總建築面積的55.7%為餘下廈門建發
集團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開發的物業項目，但根據行業慣例，本集團已根據適用
的中國法律法規的規定，通過標準招標流程獲得大部分前期物業管理服務合同。
於業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透過招標程序取得若干物業管理服務合同，詳情請參
閱本上巿文件「業務 — 物業管理服務 — 物業管理服務組合的增長」一段。

在管建築面積的大部分為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開發的
物業項目的事實不應被視為本集團過份依賴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
際集團。相反，這反映我們能夠在符合適用的中國法律和法規的招標過程中標成
為前期物業管理服務供應商的經驗及實力。

業主的選擇

於物業項目的交付後階段（物業單位已全部或部分出售，並適宜由個別業主佔
用），業主委員會或該等物業單位的擁有人有權選擇（或替換）物業管理服務供應商。
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對個別業主選擇（或替換）物業管理服
務供應商並無任何影響力，故就於交付後階段產生收益而言，本集團並無過份依
賴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

營運所需牌照

我們持有對我們的業務營運具有重要影響的所有相關牌照及許可證，並享有
其帶來的利益。

經營設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除本招股章程「持續關連交易」一節所披露者外，業務
營運所必需的所有物業及設施均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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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所有全職僱員均主要透過獨立招聘方法，如：內
部轉介及晉升、線上招聘廣告、僱主推薦、校園招聘及招聘會；及。

財務獨立性

鑒於以下所載原因，本集團將能夠保持財務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
密聯繫人：

概無在財務方面依賴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應收及╱或應付控股股東的所有款項將由本集團於上市日期前償還、結算、轉
讓或更新。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就資產抵押債券的優先證券的建發房地產擔
保於預期上市後解除外，並無控股股東提供的未清算財務擔保。有關就資產抵押
債券的建發房地產擔保的詳情，請參閱本上巿文件附錄一的會計師報告附註23。

獨立財務系統

我們擁有自有且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財務及會計系統。
本集團將根據自身業務需要及財務狀況獨立履行會計職能及作出財務決策。基於
上述，我們將能夠獨立為自身經營及運作提供資金，而毋須依賴控股股東及彼等
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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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獨立

本公司及建發國際擁有彼此獨立運作的董事會。下表載列緊隨上市後本公司、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建發股份及建發房地產（如有）的董事及╱或職務詳情：

姓名 於本公司的職位
於餘下建發國際
集團的職位

於建發房地產的
職位

於建發股份的
職位

      

庄躍凱先生 董事會主席兼
 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兼
 執行董事

董事長兼黨委
 書記

無

喬海俠女士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無 無 無
黃黨輝先生 執行董事 無 無 無
林偉國先生 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兼

 行政總裁
副總經理、黨委
 委員兼董事

無

張國鈞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無 無
李卓然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無 無
李國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無 無
胡一威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無 無 無

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兩名
董事在建發房地產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擔任不同的董事職務或職位，即庄躍凱先
生，彼為建發房地產的董事會主席、董事兼黨委書記、建發國際的董事會主席及
執行董事及本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以及林偉國先生，彼為建發房地
產的副總經理、黨委委員及董事、建發國際的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及本公司的非
執行董事。

除庄躍凱先生及林偉國先生外，概無其他董事於餘下建發國際集團、建發房
地產及建發國際擔任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層職務。鑒於庄躍凱先生及林偉國先生
均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彼等將不會參與我們業務的日常管理或事務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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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執行董事在物業管理服務領域擁有逾20年的工作經驗，服務本集團多年。
彼等組成我們的核心管理團隊的一部分，並於業績記錄期間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
及負責本集團整體業務策略、日常管理及營運。除本上巿文件所披露外，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高級管理團隊之間不存在重疊人員。

倘重疊的兩名董事須放棄出席本公司任何有關可能與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產生
潛在利益衝突之任何事宜的董事會會議，餘下非重疊董事將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
與經驗以全面考慮任何該等事宜。儘管存在兩名重疊董事，但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認為，董事會能夠獨立於餘下建發國際集團而管理我們的業務，理由如下：

(a) 概無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業務與我們的核心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
爭，且我們已採取適當的企業管治措施管理現有及潛在利益衝突，因此，
在大部分情況下，由重疊的兩名董事擔任的雙重職務將不會影響董事公
正履行彼等應對本公司履行的受信責任；

(b) 我們有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若干事項（包括持續關連交易）一貫
須提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且彼等將於年度報告中確認，我們的持續
關連交易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優條款訂立，
且該等條款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

(c) 倘發生利益衝突，相關董事將放棄投票，亦不會參與董事會審議。我們相
信，並無於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擔任重疊董事職務的董事均具備必要的資格、
誠信及經驗，可維持董事會的有效運作，並於發生利益衝突時履行彼等
的受信責任。有關董事的相關經驗及資格，請參閱本上巿文件「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 — 董事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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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與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劃分

各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從事獨立及截然不同的業務領域，且與本集
團業務並無重疊，惟下文所述若干業務除外：

建發股份

建發股份於1998年6月10日成立。建發房地產於1998年7月28日由廈門建發獨
資成立。建發股份及建發房地產均以中國廈門為基地。多年來，建發房地產一直
是建發股份的主要經營附屬公司，專注於房地產開發、一級土地開發、物業管理、
業務管理、委託建設管理及房地產相關產業的投資。

廈門聯發集團有限公司（「廈門聯發」）（前身為廈門經濟特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
由廈門建發、中國銀行總行信託諮詢公司及港澳五家銀行於1983年10月18日共同
成立。廈門聯發的總部位於中國廈門。於1999年及2006年，建發股份分別收購廈門
聯發75%及20%的股權，因此，廈門聯發自1999年起成為建發股份的附屬公司。廈
門聯發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開發及銷售物業等。建發股份自收購廈門聯發以來，
尚未對廈門聯發的組織架構、管理團隊、業務經營和企業品牌進行整合，廈門聯
發始終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由於各自的經營及發展歷史，儘管建發房地產及廈門聯發是建發股份旗下兩
間獨立及以市場為導向的附屬公司，但建發房地產及廈門聯發自成立以來，其組織、
管理、人事、品牌、營運及行政均完全分開及獨立。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廈門聯發的一家附屬公司，即廈門聯發（集團）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聯發物業」），於中國主要從事物業管理業務的經營。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廈門聯發持有聯發物業100%股權。聯發物業主要為廈門聯發的物業開發提
供物業管理公司。除上述者外，建發股份並無其他與本集團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
能競爭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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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物業主要為廈門聯發開發的物業提供住宅及商業物業管理服務。根據聯
發物業提供的資料，並經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聯發物業於業績記錄期間的未經
審核財務及經營數據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收益（人民幣百萬元） 229.3 299.4 439.3 209.1

在管建築面積（千平方米） 7,500 9,010 11,000 11,360

物業管理項目數目 54 65 79 82

我們的董事認為 (i)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物業管理業務在項目來源、營運及管
理上有清晰分工，而兩項業務於業績記錄期間的實際競爭程度極低，預期於分拆
完成後亦不會有太大影響；及 (ii)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一直以來及將繼續以明顯
及獨立的方式管理，而共同最終控股股東建發股份一直擔當公正的角色，使本集
團及聯發物業各自獨立運作，因此，競爭產生的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已得到有效
管理。有關潛在競爭的程度及如何管理潛在衝突的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i) 中國房地產市場龐大，物業管理參與者眾多，而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項
目來源不同：中國的物業開發市場規模龐大，參與者眾多。建發房地產及
廈門聯發各自的市場佔有率與總體市場容量相比較小，分別在中國房地
產協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及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聯合發布的「2020

年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500強」中排名第37及56位。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
團主要為建發房地產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所開發的物業項目提供物業管
理，以及開拓由獨立第三方所開發的外部項目。另一方面，聯發物業一直
以服務其直接股東廈門聯發為主，由獨立第三方開發的外部項目甚少。
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為廈門聯發提供服務，而聯發物業亦無為
建發房地產或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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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業績記錄期間，建發房地產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所開發物業的收益貢
獻分別佔本集團物業管理服務收益的73.1%、71.5%、67.3%及67.2%；而獨
立第三方的收益貢獻分別佔本集團收益的26.9%、28.5%、32.7%及32.8%。
由此可見，本集團多年來一直在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開發的物業及學校、
公共服務設施等公共及其他物業的業主內發展客源。根據聯發物業提供
的資料，同年╱同期廈門聯發開發的物業收益貢獻分別佔聯發物業收益
的99.9%、97.1%、96.1%及95.7%。

於業績記錄期間，只有67.3%、61.5%、54.4%及55.7%的我們在管建築面積
由餘下廈門建發集團及餘下廈門建發國際集團開發，其餘則由獨立第三
方接管。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同年╱同期聯發物業所經營的項目中，
分別有100.0%、98.3%、98.0%及98.1%的在管面積由廈門聯發接管。根據以
上所述，聯發物業的所有收益貢獻及聯發物業所經營的項目在管建築面
積幾乎全部來自廈門聯發，顯示聯發物業的業務主要集中於其內部項目。

此外，據呈報，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獨立第三方客戶並
無重疊。本集團並無參與廈門聯發所開發物業項目的招標及投標過程；
而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聯發物業亦無參與建發房地產及建發國際
所開發項目的招標及投標過程。我們的董事預期未來本集團與聯發物業
爭奪同一獨立第三方客戶的機會仍會較低。

此外，就中國的物業管理服務而言，物業管理服務合同通常是在物業交
付給業主之前通過招標和投標程序與物業開發商簽訂，這是一個競爭及
監管的過程。因此，本集團在選擇過程中並沒有享受到優惠待遇，也沒有
僅僅因為與物業開發商的股權關係而獲得物業管理服務合同。此外，在
物業交付給業主後，業主可以選擇繼續聘用某家物業管理服務商。

基於上述情況，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與聯發物業於業往績記錄期間
的物業管理項目來源大致不同，預期兩者之間的競爭將微乎其微。

(ii) 本集團及聯發物業使用各自的品牌，但經營規模不同：本集團以「建發物業」
名義使用本集團的品牌，而聯發物業則以「聯發」名義使用其品牌。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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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及聯發物業一直在培育各自的品牌形象。鑒於本集團與聯發物業
的經營及品牌歷史，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與聯發物業之間存在品牌區隔。

此外，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447.1百萬元、人民幣
608.6百萬元、人民幣801.3百萬元及人民幣452.2百萬元；而本集團權益擁
有人應佔溢利分別為人民幣30.8百萬元、人民幣47.8百萬元、人民幣68.2

百萬元及人民幣61.0百萬元。

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於業績記錄期間，聯發物業的收益分別為人
民幣229.3百萬元、人民幣299.4百萬元、人民幣439.3百萬元及人民幣209.1

百萬元；及聯發物業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人民幣21.0百萬元、人民幣37.9

百萬元、人民幣50.7百萬元及人民幣18.6百萬元。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
團管理195個項目，在管面積合計20.7百萬平方米；而根據聯發物業提供
的資料，聯發物業管理79個項目，在管建築面積11百萬平方米。基於上述
情況，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與聯發物業是兩間具規模及不同品牌知
名度的公司。

(iii) 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業務地理位置不同：由於聯發物業主要服務廈門聯發，
故聯發物業業務的地理位置一般跟隨廈門聯發物業發展的地理位置。本
集團服務餘下建發集團、餘下建發國際集團及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
於2017年、2018年、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除本集團及聯發物
業分別於福建省中三個、四個、四個及四個城市有在管項目外，本集團與
聯發物業的地理位置並無重疊。基於上述情況，除建發房地產及廈門聯
發各自的總部位於福建省外，我們的董事預期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業務
在地理位置上的重疊將極少。

於2017年、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和聯發物
業分別在中國三個、四個、四個及四個重疊的城市（即於2017年12月31日
的廈門、漳州及泉州，以及於2018年、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的
廈門、漳州、泉州及莆田）開展業務。於業績記錄期間，在福建省的重疊城
市中，本集團經營的項目中36.0%、42.9%、59.6%及58.4%的在管建築面積
來自獨立第三方，而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聯發物業經營的項目中
0%、4.6%、4.8%及4.9%的在管建築面積來自獨立第三方。因此，顯示本集
團多年來逐步向獨立第三方獲取項目，我們的董事預期此趨勢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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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在重疊城市的項目對本集團的收益貢獻分別為
人民幣164.0百萬元、人民幣215.1百萬元、人民幣275.0百萬元及人民幣
156.0百 萬 元，分 別 佔 本 集 團 來 自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收 益 的54.2%、53.7%、
56.5%及55.3%。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於業績記錄期間，重疊城市的
項目對聯發物業的收益貢獻分別為人民幣89.6百萬元、人民幣116.2百萬元、
人民幣193.1百萬元及人民幣85.4百萬元，分別佔聯發物業總收益38.9%、
38.7%、43.7%及40.9%。於業績記錄期間，在重疊城市中，我們的總收益中
分別有45.5%、44.9%、46.5%及43.2%來自廈門，而聯發物業的總收益中分
別有37.6%、33.7%、36.8%及32.6%來自廈門，而建發房地產及廈門聯發的
總部均位於廈門。由於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的業務均源自廈門，並於
多年來形成各自的營運基地，故來自廈門的貢獻所佔比例相對較大。

由於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分別為建發房地產及廈門聯發提供服務，因此於
2020年6月30日並無重疊客戶。此外，儘管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均在重疊的
城市經營，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對獨立第三方客戶並無構
成重大競爭。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於業績記錄期間，於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聯發物業在廈門經營的項目中，
分別只有零、三個、六個及七個項目從廈門的獨立第三方客戶開發的項
目中接手，分別佔聯發物業管理的項目總數0%、4.6%、7.6%及8.5%。同時，
於2017年、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在廈門經
營的34個、44個、78個和80個項目分別從獨立第三方在廈門開發的項目
中接手，分別佔本集團管理項目總數的31.4%、33.3%、40.0%及38.9%。基
於上述情況，可見聯發地產對獨立第三方物業開發商的業務拓展較本集
團慢。由於各(i)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業務定位、經營狀況及組織架構不同；
及 (ii)下文所述聯發物業有進一步擴展的意向，我們的董事預期本集團與
聯發物業對同一第三方客戶的競爭不會太大。

由於房地產項目屬於不動產，而房地產市場具有明顯的地區特色，位於
不同城市的房地產項目一般不會造成業務競爭。此外，我們的董事認為，
儘管本集團與聯發物業的業務在某些地理位置上有重疊（即福建省內的城
市），但由於特定的地理差異，不同地區的房地產項目之間的競爭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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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集團及聯發物業擁有獨立及分開的管理層：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
及聯發物業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並無重疊。我們的董事預期於分拆完成後，
本集團及聯發物業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將不會出現重疊。此外，建發股
份是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董事會與本集團及聯發物業
各自的董事會分開，其中建發股份的董事並無在建發房地產、建發國際、
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因此，鑒於雙方各自的發展
歷史及營運制度，本集團及聯發物業一直在不同的平台（即分別為建發房
地產及廈門聯發）下營運，我們的董事預期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將繼續獨立
運作。

(v) 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均有獨立的營運及管理：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擁有
獨立的營運及管理。於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的營運、行
政、會計、財務及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均為獨立及分開的，我們的董事預期
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將維持獨立及分開的營運、行政、會計、財務及人
力資源管理系統。

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與聯發物業之間的競爭並不重大，原因如下：

(i) 根據其市場定位及業務規模，聯發物業主要作為廈門聯發開發的物業的
物業管理公司。根據聯發物業提供的資料，於業績記錄期間，聯發物業所
管理的物業中100.0%、98.3%、98.0%及98.1%的建築面積分別由廈門聯發
接管；

(ii) 根據上述有關收益貢獻的資料，儘管本集團與聯發物業在業績記錄期間
有數個城市重疊，但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與聯發物業之間並無重大
競爭；

(iii) 聯發物業告知，根據其現有的經營狀況及組織架構，聯發物業目前並無
計劃對現有的業務模式作出重大改變，即主要專注於作為廈門聯發開發
的物業的物業管理公司，而未來亦無意馬上向獨立第三方建築發展商獲
取項目；

(iv) 此外，本集團與聯發物業是兩間獨立運作的公司，儘管兩間公司均受建
發股份控制，但並無任何資料共享或交換。本集團及聯發物業各自獨立
經營，並根據各自的市場策略、業務規模及行業定位向客戶提交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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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中國物業管理行業競爭激烈且分散。鑑於本集團及聯發物業的市場佔有
率與中國市場規模及市場參與者數目相比較小，故我們的董事認為，本
集團與聯發物業之間不會存在任何重大利益衝突。

鑑於上述各自的項目來源、經營和管理的不同，我們的董事認為，儘管本集團
和聯發物業均與物業管理服務業務有關，但兩者的物業管理業務分工明確。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

下表載列本集團及餘下建發國際集團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主要業務：

項目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業務 本集團的業務
   

業務線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絕大部
分收益均來自以下主要業務
線：

我們的絕大部分收益均來自以
下主要業務線：

• 物業發展業務，於業績記
錄 期 間 分 別 佔 其 收 益 的
9 5 . 5 %、 9 7 . 3 %、 9 8 . 8 %及
96.5%。

• 物業管理服務，於業績記錄
期間分別佔其收益的67.7%、
65.7%、60.7%及62.3%。

• 商業資產管理業務，於業
績記錄期間分別佔其收益
的3.3%、1.4%、0.7%及2.7%。

• 委託建設業務，於業績記
錄 期 間 分 別 佔 其 收 益 的
1.2%、1.3%、0.5%及0.8%。

• 社區增值及協同服務，於業
績記錄期間分別佔其收益的
11.7%、9.3%、10.0%及9.4%。

• 非業主增值服務，於業績記
錄 期 間 分 別 佔 其 收 益 的
2 0 . 6 %、 2 5 . 0 %、 2 9 . 3 % 及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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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業務 本集團的業務
   

業務模式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業務模
式按業務線劃分如下：

本集團的業務模式按業務線劃
分如下：

• 物業發展業務：主要從事
房地產開發，包括設計、開
發及銷售各類住宅物業，
對象為具有不同需求及購
買力的廣大客戶群，以收
取物業銷售收入。

• 物業管理服務：主要從事其
中包括綠化、園藝及維持公
共區域秩序、清潔、保安、停
車管理、物業裝修及擺設、
公共設施維修保養服務，以
收取物業管理費為交換條件。

• 商業資產管理業務：主要
從事經營及管理租賃商業
物業，向商場租戶收取租
金。主要涉及將建發房地
產及╱或其聯營公司及╱或
第三方擁有的主要位於上
海及南寧的商業物業出租
給第三方租戶以獲取租金
收入。

• 委託建設業務：主要從事
提供設計、施工、銷售等項
目運營管理服務，以收取
客戶管理費為交換條件。

• 為業主提供社區增值及協同
服 務，包 括：(i)家 居 生 活 服
務，例如家政及清潔服務、
維修及保養服務及社區團購
服務；(ii)家居美化服務，提
供拎包入住服務，輔以整體
設計、室內裝修、家電安裝
等一站式家居美化解決方案；
(iii)房地產經紀及資產管理
服務，包括物業及╱或停車
位的二手銷售或租賃交易的
服 務；(iv)公 共 區 域 增 值 服
務，包括出租公共區域及廣
告位；(v)護老及健康增值服
務，主要為溢佰中心營運；
以及 (vi)智能社區服務，為智
慧物業管理服務的設計及建
造服務，以及我們手機應用
程式「慧生活」的營運，以收
取服務費。

• 非業主增值服務，包括為售
前 中 心 提 供 諮 詢 服 務 及 接
待、秩序維持及清潔服務，
以收取諮詢費及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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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餘下建發國際集團的業務 本集團的業務
   

目標客戶 目標客戶主要包括： 目標客戶主要包括：

• 物業發展業務：物業買家。

• 商業資產管理業務：商場
租戶。

• 物業管理服務及社區增值及
協同服務：主要是在管物業
的業主及居民。

• 委託建設業務：建築項目
客戶。

• 非業主增值服務：房地產開
發商。

供應商 主要供應商包括房地產開發
業務的工程公司和建築公司。

主要供應商包括為物業管理服
務提供電梯系統及消防及警鐘
系統的保安服務、清潔、滅蟲、
綠化及維護服務及維修及保養。。

如上表所示，本集團與餘下建發國際集團之間的產品、服務、客戶及地域業務之
間有清晰的業務分工。實際上，各自的業務運作相互獨立。

企業管治措施

董事認為，本公司已採取足夠的企業管治措施以管理現有及潛在利益衝突。為進
一步避免潛在利益衝突，我們已實施以下措施：

(a) 作為我們籌備分拆的一部分，我們已修訂組織章程細則以符合上市規則。具
體而言，組織章程細則規定，除非另有規定，否則董事不得就批准其自身或其
任何聯營公司持有重大利益的任何合同或安排或任何其他建議的任何決議案
投票，而該董事亦不得計入出席相關會議的法定人數；

(b) 持有重大利益的董事須全面披露與我們的任何利益衝突或可能衝突的事宜，
且不參與有關董事或其聯營公司於其中擁有重大利益之事宜的董事會會議，
除非該董事出席或參與該董事會會議乃經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特別要求；



– 257 –

與 控 股 股 東 的 關 係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
面「警告」一節。

(c) 我們承諾，董事會將由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均衡的比
例組成。我們已任命獨立非執行董事，且我們認為彼等具有豐富經驗，且並無
任何業務或其他關係可能對彼等進行獨立判斷造成任何重大干預，彼等亦將
能夠提供公正的外部意見，以保護公眾股東的利益。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詳情，載於本上巿文件「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 董事會 — 獨立非執行董事」一段；

(d) 我們已委聘興證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作為我們的合規顧問，其將為我們提
供有關遵守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包括有關董事職責及企業管治的各種規定）
的建議及指導；及

(e) 如上市規則所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每年審查持續關連交易，並於本公司
年報中確認該等交易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不
遜於獨立第三方提供或獲提供的條款訂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